
黄石市黄石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黄石市黄石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黄石港区知识产权工作站制度（试行）》

的通知

各科、室、所：

现将《黄石港区知识产权工作站制度（试行）》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黄石市黄石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11 月 1 日



黄石港区知识产权工作站制度（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知识产权管理，保护市场主体专利权、

商标权等知识产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和法规，结合我区工

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制度所称的知识产权是指市场主体依法享有

或持有的专利权、商标权。专利权：主要指新产品、新材料、

新技术、新工艺等专利权。商标权：主要指商品商标、服务

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

第三条推动知识产权保护“融站入所”工作，依托本区

四个基层市场监管所建立知识产权工作站，知识产权工作站

的名称、标识和形象设计统一设定，工作站的规范名称为“黄

石港区知识产权（XXX 市场监管所）工作站”。(工作站名单

后附)

第四条 知识产权工作站的基本任务是宣传贯彻执行知

识产权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普及知识产权知识，维护

企业和科技人员合法权益，为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提高企业

的市场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服务。

第二章 工作站职责内容



第五条 根据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线索和诉求，为中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等重点对象提供知识产权维权缓助方案，明

确维权缓助路径。成立知识产权调解室，为侵权纠纷多元化

解和快速维权提供“一站式”和“纠纷处理直通车”服务，

实现知识产权保护关口前移。

第六条 加大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力度。及时受理各类知识

产权投诉举报，根据上级安排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知识产权假冒、仿冒或者其他侵权行为，切实维护

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提供知识产权法律咨询、知识产权检索信息服务

和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等业务指导，协助落实企业知识产权资

助政策，帮助解决经营主体知识产权保护需求和困难。对不

属于职责范围或管辖范围内的事务，应向来人说明情况，并

告知其途径。

第八条 提供及时、专业、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协

助提升辖区商标、专利、地理标志的数量与质量，积极推进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利标准化、专利技术项目校企合作等

转移转化工作。

第九条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普及活动，对涉

及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进行宣贯，定期收集服务

对象需求，推动知识产权工作发展和业务合作交流。



第十条 做好知识产权工作资料整理和信息上报工作。做

好辖区内市场主体知识产权数据库信息采集、经营调查以及

录入，建立本辖区知识产权信息台账。及时、完整、规范记

录知识产权工作。定期向区局报告本工作站工作情况，包括

年度工作计划、工作动态、媒体宣传信息以及年度考核总结

等。

第十一条加强与公安、法院、街道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横

向联系和沟通，组织开展知识产权部门联合保护行动。

第十二条 将知识产权工作站建设内容纳入区局年终绩

效考核项目，不断推动知识产权工作站建设做深做实。

第三章 保障和扶持措施

第十三条争取将基层知识产权工作站工作经费纳入本

区财政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对工作站规范化建设给予适当的

经费支持。

第十四条全力支持知识产权工作站开展品牌创建，对优

秀工作站给予以下支持:

（一）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参加国家、省、市知识

产权相关奖励或项目申报。

（二）提供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法律咨询、业务指导。

（三）按照培训需求，调配骨干师资力量，为工作站提

供知识产权等知识培训。

（四）组织参加相关知识产权业务交流和考察活动。



（五）其他有关知识产权工作。

第十五条知识产权工作站不得以自身名义从事有偿知

识产权服务，不得随意向经营主体设置门槛，向经营主体提

供知识产权服务应当遵循“一次性告知”、“首问负责制”

等工作原则，方便企业与群众办事。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本制度由黄石市黄石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

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



黄石港区知识产权工作站

黄石港区知识产权（黄石港市场监管所）工作站

黄石港区知识产权（花湖市场监管所）工作站

黄石港区知识产权（沈家营市场监管所）工作站

黄石港区知识产权（胜阳港市场监管所）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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